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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字〔2012〕38 号 
 

  

为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，提高我校研究生的综

合素质，进一步加强研究生教育管理和培养工作，培养德、

智、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，

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、《高等学校学

生行为准则》等文件精神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参评范围 

云南大学学习期满一年的在读全日制研究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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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综合测评成绩构成 

综合测评成绩由思想道德素质、学业水平、科研与创新

素质、拓展素质四部分构成，其中，思想道德素质分占30%；

学业水平分根据年级与所修课程的不同占25%—40%，详见测

评办法；科研与创新素质分根据年级和所修课程的不同占

15%—30%，详见测评办法；拓展素质分占15%。即：学年综

合测评成绩=思想道德素质分+学业水平分+科研与创新素质

分+拓展素质分。 

    三、具体测评办法 

（一）思想道德素质测评 

思想道德素质分，满分30分，分学年思想品德操行分、

奖励加分两个方面，即思想道德素质分=（学年思想品德操

行分+奖励加分+减分）×30%。 

具体加分见《云南大学全日制研究生综合素质测评实施

细则》 

（二）学业水平测评 

学业水平分，满分为25分—40分。 

测评年级及课程情况 分值 对应学业水平系数 

一年级 40分 0.4 

二年级有课程 30分 0.3 

二年级没有课程 25分 0.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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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业水平分＝（课程加权平均分×相应的学业水平系数

+减分）。课程加权平均分＝Σ（课程成绩×课程学分）/Σ

课程学分。学业水平分由研究生秘书、班主任、学生干部和

学生代表一起审核计算。 

（三）科研与创新素质测评 

科研与创新素质分，满分为15分—30分。 

测评年级及课程情况 分值 
对应科研与创新素

质系数 

一年级 15分 0.15 

二年级有课程 25分 0.25 

二年级没有课程 30分 0.3 

科研与创新素质分由基础分和科研与创新素质加分两

部分组成，即：科研与创新素质分＝（基础分＋科研与创新

素质加分）×相应的科研与创新素质系数。 

1、基础分，60分。 

热爱本专业，勤于思考，有一定动手能力，积极参加科

技学术活动。具体打分细则由学院自行制定。 

2、科研与创新素质加分，40分。 

具体加分细则由学院自行制定，主要反映学生在科研和

创新方面取得的成绩。 

（四）拓展素质测评 

拓展素质分，满分为15分。由文体活动加分、专业知识

拓展分两部分组成。即：拓展素质分=文体活动加分+专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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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拓展分。 

1、文体活动加分，主要反映学生参加各类院校文体活

动的情况和在体育竞赛、文艺演出和其他非科技活动竞赛获

奖情况。 

2、专业知识拓展分。主要评价学生在外语、计算机、

专业技能认证等方面的能力表现。 

具体加分细则由学院自行制定。 

四、组织实施 

（一）研究生综合素质测评工作应当在每学年第一学期

开学后第五周以前完成； 

（二）研究生综合素质测评工作，由各研究生培养单位

学生工作小组负责组织实施；原则上应以班级为单位进行。

学生人数少的，可以按年级为单位进行。 

（三）各班级（年级）应成立由班主任（辅导员）、学

生干部和学生代表组成的班级（年级）测评小组，具体负责

本班（年级）研究生的综合素质测评工作。 

五、注意事项 

（一）各培养单位应当根据本办法，结合本单位实际，

制订相应的研究生综合素质测评细则，并报党委研究生工作

部审核。经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审核通过后，由各培养单位负

责具体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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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测评结果必须向本培养单位研究生公布，广泛听

取意见，发现问题及时纠正。 

（三）新生入学时，各培养单位应认真组织新生学习本

测评办法，明确各项具体要求。 

（四）研究生综合测评结果及原始表格由各培养单位妥

善保存，综合测评结果应报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备案。 

（五）测评过程中，参加测评的研究生，凡属弄虚作假、

徇私舞弊的，不论何时发现，一经查实，一律取消其参加当

年评优评奖资格和取消所授予的荣誉称号并追缴所发奖金。 

六、本办法自正式发布之日起实行，原云大学〔2007〕

18 号文件《云南大学全日制研究生综合素质测评办法（试

行）》同时废止。 

七、本办法由党委研究生工作部负责解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年7月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主题词：       

抄  送：校党政领导。 

    发：校内各部门、各单位。 

云南大学党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2年7月17日印发 

校  对：郑茗戈                     纸质文件共印35份 


